壹、服務篇

一、服務時間

    1.星期一～星期五(上午8:00～下午5:00)

    2.中午不休息（駕駛考驗、車輛檢驗、新領牌照除外）

二、網址

    www.tmvso.gov.tw

三、電子公路監理網

    www.mvdis.gov.tw（提供查詢及線上繳款）

四、服務電話
所  站

	
	服務電話
	申訴電話
	傳  真

	臺北區監理所
	02-26884366
	0800-231035
	02-26884645


02-22214935




蘆洲監理站

	
	02-22886883
	0800-231035
	02-22832906


02-24511363

	

	宜蘭監理站
	03-9658461
	0800-231035
	03-9658466


花蓮監理站


03-8524114

	


03-8885466

	


五、地址

地    址

	
	

	臺北區監理所
	（238）臺北縣樹林市中正路248巷7號


板橋監理站

	
	（235）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3段116號


（247）臺北縣蘆洲市中山二路163號

	
	

	基隆監理站
	（206）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296號

	宜蘭監理站
	（268）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2段9號

	花蓮監理站
	（973）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2段152號


貳、轉帳繳納篇

一、 網路（須負擔手續費）

     1.電子公路監理網www.mvdis.gov.tw

      （1） 監理規費

      （2） 違規罰款

      （3） 汽車燃料使用費

     2.信用卡網路繳稅：https://paytax.nat.gov.tw/tax.htm

       使用牌照稅（限開徵期間使用）

二、 電話語音（須負擔手續費）

     中華電信語音服務電話：4121111、4126666

     1.行照規費：167＃ 

     2.繳交違規罰款：168＃

     3.繳交燃料費：169＃

三、郵局（須負擔手續費）

     1.違規罰鍰

     2.通信辦理行照、駕照換發規費

四、 超商：7-11、來來、全家、萊爾富（須負擔手續費）

     1.違規罰鍰

     2.汽車燃料使用費

五、 ATM自動櫃員機 

     使用牌照稅（限開徵期間使用）

參、通信服務篇

一、戶名：臺北區監理所

二、帳號： 

     1.行照劃撥帳號：07093333

     2.駕照劃撥帳號：17773833

三、服務項目

（一）汽、機車換發行車執照 

     1.應備證件

      （1）行照正反面影本乙份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影本。

      （2）劃撥註明車號、車種及保險證相關資料。

     2.費用：

      （1）汽車：行照費新台幣２００元。

      （2）機車：行照費及二年汽燃費。

           ５０c.c.以下新台幣７５０元。

           ５１至１２５c.c.新台幣１,０５０元。

           １２６至２５０c.c.新台幣１,３５０元。

           ２５１至５００c.c.新台幣１,９５０元。

           ５０１至６００c.c.新台幣２,５５０元。

           ６０１至１２００c.c.新台幣３,７５０元。

           １２０１至１８００c.c.新台幣４,１１０元。

     3.注意事項：

      （1）如有交通違規、欠稅費，請先清結（繳納稅費後一個月內，請檢附收據影

           本辦理）。

      （2）以現金或郵局匯票辦理者，請附加回函掛號郵資２５元即可；以劃撥方式

           辦理者，劃撥帳號：行、駕照通信換發劃撥戶名及帳號一覽表或洽各監理

           所、站，須附加回函掛號郵資２５元及劃撥手續費7元。

      （3）如汽車行車執照有效期限在一個月內者請先辦理檢驗。

      （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5日者，不得換發行車執照。

      （5）請郵寄至行照上住址之列管監理機關辦理。

（二）汽、機車行照住址變更

     1.應備證件：
      （1）地址變更後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名義)或營利事業登記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公司行號名義)乙份。
      （2）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乙份。
      （3）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影本。
     2.注意事項：
      （1）如有違章、欠稅費，請先清理（變更地址至外縣市者，應先繳清當年期稅費，繳納稅費後一個月內，請附收據影本辦理。）
      （2）機車行照有效日期屆滿前一個月者，須同時換照及繳納燃料費。
      （3）劃撥帳號：行、駕照通信換發劃撥戶名及帳號一覽表或洽各監理所、站，並請附回函掛號郵資２５元。
      （4）如行車執照有效期限在一個月內者請先辦理檢驗。
      （5）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5日者，不得辦理地址變更。
      （6）請郵寄至行照上住址之列管監理機關辦理。
（三）汽、機車駕駛執照住址變更
      1.應備證件：
      （1）住址變更後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張。
      （2）駕照正反面影本一張。
      （3）請附回郵掛號郵資２５元。
      （4）用掛號郵寄本所辦理。
      2.注意事項：
      （1）職業駕照已到審驗日期，請先辦理審驗。
      （2）駕照有效期限到期請同時辦理換照。
      （3）如有違規案件請同時辦理。
      （4）如有逾期未參加道安講習，請先前來參加講習。
 （四）換發汽、機車駕駛執照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張
      （2）駕照正反面影本一張
     （3）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一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駕照規費２００元及郵資(以現金、郵局匯票辦理者，請附加２５元即可；以劃撥方式辦理者，附加劃撥手續費7元。)

      2.注意事項：
      （1）職業駕照已到審驗日期，請先辦理審驗。
      （2）如有違規案件請同時清理。
      （3）如有逾期未參加道安講習，請先前來參加講習。
（五）汽車職業駕駛執照審驗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張
      （2）駕照正反面影本一張
      （3）公立醫院或勞、健保指定醫院體檢合格之體檢表一份
      （4）請附回郵掛號郵資２５元
      （5）用掛號郵寄辦理
      2.注意事項：
      （1）若駕照已屆有效期間一個月內，請加附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二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駕照規費２００ 元及郵資(以現金、郵局匯票辦理者，請附加２５元即可；以劃撥方式辦理者，劃撥帳號：行、駕照通信換發劃撥戶名及帳號一覽表或洽各監理所、站，並請附加掛號郵資２５元及劃撥手續費7元。)，同時辦理換領新照 。
      （2）若駕照逾審一個月以上，一年以內應加附罰款新台幣３００元，逾審一年以上者註銷駕照。得申請換發同等級普通駕照。
      （3）如有違規案件請同時清理。

肆、車輛篇
一、汽、機車行車執照期滿換發 

    1.應備證件：
     （1）原行車執照（汽車應先辦理年度檢驗合格）。
     （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收費：汽車新台幣２００元，機車新台幣１５０元（燃料費另計）。 

    3.注意事項：
     （1）如有違章、欠稅費請先清理（如在最近一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2）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換發行車執照。
     （3）機車換發行照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費。
二、定期檢驗作業
    1.應備證件：
     （1）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客車免）
     （2）行車執照。
     （3）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收費：大型汽車（含曳引車）檢驗費新台幣６００元。
  小型汽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拖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3.注意事項：
     （1）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車輛檢驗。
     （2）如須同時換照請先清理違章、欠稅費，並繳納行照費新台幣２００元。
     （3）個人計程車行應附有效執業登記證。
三、逾期檢驗作業 

    1.應備證件：
     （1）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客車免）
     （2）行車執照。
     （3）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收費：
     （1）檢驗費：大型汽車(含曳引車)新台幣６００元。

　　　　小型汽車新台幣４５０元。

　　　　拖車新台幣４５０元。
     （2）逾檢罰款新台幣９００元至１８００元。
    3.注意事項：
     （1）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車輛檢驗。
     （2）如須同時換照請先清理違章，並繳納汽車行照費新台幣 ２００ 元。
四、外縣、市車輛代檢 

    1.應備證件：
     （1）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型車免）
     （2）行車執照。
     （3）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收費：大型汽車（含曳引車）檢驗費新台幣６００元。
  小型汽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拖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3.注意事項：
     （1）行照之指定檢驗日期不得逾期七個月以上。
     （2）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車輛檢驗。
五、車輛檢驗不合格之覆檢規定 

    1.應備證件：
     （1）車輛檢驗紀錄表（內有登載不合格項目）。
      （2）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型車免）

      （3）行車執照。

      （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收費：

      （1）車輛檢驗不合格七日內覆驗者，免收覆驗費一次；第八日

           起重繳檢驗費。

      （2）收費：大型汽車（含曳引車）檢驗費新台幣６００元。

                小型汽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拖車檢驗費新台幣４５０元。
     3.注意事項：

      （1）檢驗不合格汽車，責令於一個月內整修完善，申請覆檢，

           超過一個月吊扣牌照。

      （2）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車輛檢驗。

六、定期檢驗次數及相關事項 

    小自客車其出廠年份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乙次，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其他自用車及營業車未滿五年，每年至少檢驗乙次，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汽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照及新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但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每年至少檢驗三次，營業大客車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一個月內申請檢驗。

七、本所暨轄站代檢廠一覽表

    驗車時間:日間:08:00-17:00  夜間:17:00-19:00  週六:08:00-12:00

    表列代檢場每日有車額限制，請事先電話聯繫
    代換行照業務，僅限於在該代檢場檢驗合格且行照有效期到期之車輛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代檢線
	地址
	夜間加班
	週六加班
	代換行照
	HID光型

	益大汽車公司
	(03)9282452
	小車1線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282號
	有
	有
	有
	　

	盈誼汽車公司
	(03)9544778
	小車1線
	宜蘭縣五結鄉光榮北路95號
	有
	有
	有
	　

	家通汽車公司
	(03)9282179
	大車1線小車1線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252巷15號
	有
	有
	有
	　

	國糧汽車公司
	(03)9656999
	大車1線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3段268號
	　
	有
	　
	　

	紳展汽車公司
	(03)9585115
	大車1線小車1線
	宜蘭縣冬山鄉永興路一段5-1號
	有
	有
	有
	　

	僑興汽車修理廠
	(03)9285566
	小車1線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258號
	有
	有
	有
	　

	鴻曜汽車公司
	(03)9600533
	小車1線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3段336號
	有
	有
	有
	　

	慶豐昌加油站
	(03)8513919
	小車1線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二段336號
	有
	有
	有
	　

	營成汽車公司
	(03)8226529
	小車1線
	花蓮市精美路23號
	　
	有
	有
	　

	昇輝汽車公司
	(03)8575608
	小車1線
	花蓮縣吉安鄉和平路一段147號
	　
	有
	有
	　

	東義汽車公司
	(03)8889268
	大車1線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酸柑路三十之二號
	　
	有
	　
	　

	金東里汽車公司
	(03)8520880
	大車1線小車1線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231號
	有
	有
	有
	　

	安聯汽車公司
	(02)24551818
	大車1線小車1線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3號
	有
	有
	有
	　

	日進汽車修造廠
	(02)24567136
	小車1線
	基隆市八堵路185巷89號
	有
	有
	　
	　

	世億汽車公司
	(02)24552222
	小車1線
	基隆市七堵區八德路9之1號
	有
	有
	有
	　

	北都汽車公司
	(02)24337366
	小車1線
	基隆市武訓街92號1樓
	　
	　
	　
	　

	固德汽車公司
	(02)26476338
	小車1線
	臺北縣汐止市大同路1段156之2 號
	　
	有
	有
	　

	廣銓汽車公司
	(02)26472628
	小車1線
	臺北縣汐止市大同路1段337巷16弄47號
	有
	有
	有
	　

	啟信汽車公司
	(02)24510705
	小車1線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北路8-1號
	有
	有
	有
	有

	泰陸汽車公司
	(02)22748856
	小車1線
	臺北縣土城市中華路一段124號
	有
	有
	有
	　

	益通汽車公司
	(02)26722058
	小車1線
	臺北縣三峽鎮介壽路1段384號
	有
	有
	有
	　

	國都汽車公司
	(02)89910362
	小車2線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70號之2
	有
	有
	有
	　

	國僑汽車公司
	(02)22431545
	小車1線
	臺北縣中和市橋和路107號
	有
	有
	有
	　

	賓勝汽車公司
	(02)22469663
	小車2線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338號
	有
	有
	有
	有

	博達汽車公司
	(02)86664568
	小車2線
	臺北縣新店市安和路二段119號
	有
	有
	有
	　

	華褘股份有限公司
	(02)89937070
	小車1線
	臺北縣新莊市化成路37號
	　
	有
	有
	　

	菘宏汽車公司
	(02)26019911
	大車1線
	臺北縣林口鄉中華路283號
	有
	有
	　
	　

	瑞駿汽車公司
	22856111
	小車2線
	臺北縣蘆洲市中山二路240號
	有
	有
	　
	　

	裕信汽車公司
	(02)29926262
	小車1線
	臺北縣新莊市思原路40之1 號
	　
	有
	有
	　

	裕益汽車公司
	(02)29067131
	小車1線
	臺北縣泰山鄉明志路3段523號
	　
	有
	有
	　

	巨大汽車公司
	(02)22046642
	小車1線
	臺北縣新莊市樹新路236號
	　
	　
	　
	　

	全立汽車公司
	(02)26821711
	大車1線小車2線
	臺北縣樹林市中正路347號
	有
	有
	有
	　

	名隆汽車公司
	(02)86660826
	小車2線
	臺北縣新店市安業街16號
	有
	有
	有
	　

	三鈴汽車公司
	(02)29953530
	小車3線
	臺北縣三重市中山路222號
	有
	有
	有
	　

	上永汽車公司
	(02)29579968
	小車1線
	板橋市民生路2段17號
	有
	有
	有
	　

	上行汽車有限公司
	(02)86840399
	小車1線
	樹林市東順街15號
	　
	有
	　
	　

	大鋒汽車公司
	(02)26873803
	小車3線
	臺北縣樹林市中正路353號
	有
	有
	有
	　

	中隆汽車公司
	(02)26706591
	大車1線
	臺北縣鶯歌鎮鶯桃路38號
	有
	有
	有
	　

	仁祥汽車公司
	(02)82602288
	小車1線
	土城市中華路一段40號
	有
	有
	有
	　

	太子汽車公司
	(02)29956177
	小車1線
	臺北縣三重市重新路5段611號
	有
	有
	　
	　

	技藝汽車公司
	(02)22672361
	小車2線
	臺北縣土城市中央路三段76巷1號
	　
	有
	有
	　

	協聖汽車公司
	(02)82622924
	小車1線
	土城市中華路一段二號
	　
	有
	有
	　

	欣格汽車公司
	(02)22236193
	小車2線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2號
	有
	有
	有
	　

	金門汽車公司
	(02)29044317
	小車1線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700-1號
	　
	有
	有
	　

	金翼詮公司
	(02)22873815
	小車1線
	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4段87號
	有
	有
	有
	　

	政錩汽車公司
	(02)22997799
	小車2線
	臺北縣五股鄉五股工業區五工路116號
	有
	有
	有
	　

	聯全汽車公司
	(02)86316001
	小車1線
	臺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一段3巷37號
	有
	有
	　
	　

	聯全紅樹林分公司
	(02)88095666
	小車1線
	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51之2號
	有
	有
	　
	　

	鴻源實業公司
	(02)22210258
	小車1線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1155號
	　
	有
	有
	　


	灃順汽車公司
	(02)26788260
	大車1線
	臺北縣鶯歌鎮西湖街279巷1號
	有
	有
	有
	


八、車輛號牌競標

    本所已辦理自用小客車及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號牌網路競標，詳細辦法可參考本所網站http://www.tmvso.gov.tw/或電子公路監理網https://www.mvdis.gov.tw/

伍、駕照篇
一、駕駛執照定期換發 

    1.應備文件：
     （1）右列身分證明文件任一(正本或正反面影本):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僑民居留 證明或其他有效之汽車駕駛執照。
     （2）原領之駕駛執照。
     （3）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一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2.收費：駕駛執照規費新台幣200元。
    3.注意事項：
     （1）駕駛人應於駕照有效期限屆滿前後一個月內申請換發新照。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清請先結清，才可辦理換照。
     （3）職業駕駛人審驗到期者須同時辦理駕照審驗。
     （4）外籍人士（含華僑）以其經許可停留或居留證明（件）之有效期限核發之，駕照屆滿前一個月內得依已申請經許可延長之停留期限，以加註方式延長之，但每滿六年仍應換發新照。
二、駕駛執照遺失毀損補發 

    1.應備文件：
     （1）右列身分證明文件任一(正本):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

          僑民居留證明或其他有效之汽車駕駛執照。

     （2）毀損之駕駛執照(遺失者免帶)。
     （3）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二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汽（機）車駕駛人審驗暨各項異動登記書乙份。

    2.收費：駕駛執照規費新台幣200元。

    3.注意事項：

     （1）如有違規、道安講習案件未結清請先結清，才可辦理補照。

     （2）職業駕駛人審驗到期者須同時辦理駕照審驗。
     （3）外籍人士（含華僑）以其經許可停留或居留證明（件）之有效期限核發之，駕照屆滿前一個月內得依已申請經許可延長之停留期限，以加註方式延長之，但每滿六年仍應換發新照。
     （4）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三、申領國際駕照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
     （2）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二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3）駕照正本。

     （4）護照影本（查核英文姓名及出生地）。

    2.收費：２５０元。

    3.注意事項：

     （1）駕照須在有效期內或職業駕照未逾期審驗，否則須先辦理換照補審。

     （2）駕照地址與身分證不同者，應同時辦妥變更手續。

     （3）如有違規案件，請先前來清理。

四、駕駛執照住址變更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駕照正本。

    2.注意事項：

     （1）職業駕照已到審驗日期，請先辦理審驗。

     （2）如有違規案件請先清理。

     （3）請利用通信辦理，如利用通信辦理者，並請附回郵掛號郵資25元。
        （或利用郵政劃撥帳號17773833，外加劃撥手續費7元）用掛號郵寄所轄監理單位。

五、報考駕照（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 

    1.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請到公立醫院、衛生所或監理所（站）委託之診所、團體檢查。

    2.報考機車駕照免體能測驗。

    3.申請學習駕駛證時已經体檢合格者，一年內免再檢查。

六、申領汽車學習駕駛執照 

    1.身分證。
    2.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同體檢表）。
    3.經體檢及體能測驗合格之駕照登記書一張。
    4.費用１００元。

    5.申請人須年滿１８歲。

七、報考機車駕照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明文件：

           eq \o\ac(○,1)本國國民(具戶籍)：檢附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或有效之駕駛執照等正本。

           eq \o\ac(○,2)外國人士及華僑：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如外僑居留證）。

           eq \o\ac(○,3)大陸人士(大陸配偶)：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
           eq \o\ac(○,4)外籍配偶：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如外僑居留證、國民身分證）
           eq \o\ac(○,5)香港、澳門居民：檢附1年以上之居留證明，如臺灣地區居留證。
     （2）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同體檢表）。
     （3）經體檢合格之駕照登記書一張。
     2.報名費：普通重型機車２５０元、輕型機車１２５元、駕照費２００元。
     3.注意事項：
     （1）持有汽車或輕型機車駕照免筆試。

     （2）筆試或路試不及格者七天後才能重新報考。

     （3）體檢結果及筆試成績一年內有效。

     （4）須年滿１８歲。

八、報考汽車駕照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明文件：

           eq \o\ac(○,1)本國國民(具戶籍)：檢附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或有效之駕駛執照等正本。

           eq \o\ac(○,2)外國人士及華僑：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如外僑居留證）。

           eq \o\ac(○,3)大陸人士(大陸配偶)：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
           eq \o\ac(○,4)外籍配偶：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如外僑居留證、國民身分證）
           eq \o\ac(○,5) 香港、澳門居民：檢附1年以上之居留證明，如臺灣地區居留證。
     （2）學習駕駛證。
     （3）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同體檢表）。
     （4）經體檢及體能測驗合格之駕照登記書一張。

    2.報名費４５０元、駕照費２００元。

    3.注意事項：

     （1）報考普通駕照，須年滿１８歲。

     （2）報考職業駕照者，須年滿２０歲，最高年齡不可超過６５歲。
     （3）筆試及路試不及格七天後，才能重新報考，但普通及職業大貨車以上之車種路考不及格，可立即預約報名，七天後補考。
     （4）體檢表及筆試成績一年內有效。
九、報考小型汽車駕照經歷 

    1.報考小型汽車普通駕照，須有學習駕駛三個月以上之經歷。
    2.報考小型汽車職業駕照，須有學習駕駛六個月以上或領有小型汽車普通駕照，滿三個月以上之經歷。
十、殘障汽、機車考照及申領殘障用車規定：請洽各區監理所駕駛人管理課
十一、職業駕駛執照審驗 

    1.應備證件：

     （1）公立醫院或健保指定醫院體檢合格之體檢表一份。（需相片2張）

     （2）身分證正本。

     （3）駕照正本。

    2.注意事項：
     （1）若駕照已到有效期限一個月內，請加附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一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費用２００元，同時換領新照。
     （2）如有違規案件請先清理。
     （3）請利用通信辦理，如利用通信辦理者，並請附回郵掛號郵資25元（或利用郵政劃撥帳號17773833，外加劃撥手續費7元）用掛號郵寄所轄監理單位。
十二、年滿６５歲職業駕駛人申請延長執業 
      1.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駕照正本。
       （3）本人最近六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合格體檢表一張（須經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健保特約醫院或公路監理機關指定醫院團體X光及心電圖檢查及體能測驗）（最近三個月內檢查合格之體檢表）。
      2.駕照費２００元。

      3.注意事項：如有違規案件請先清理。
陸、運輸業篇

 一、 申請籌設、立案及開業業務辦理

    （一）申辦籌設

          1.應備文件：

             eq \o\ac(○,1)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一式三份（向轄管監理所、站洽取或上網下載）。

             eq \o\ac(○,2)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辦理程序

             eq \o\ac(○,1)填妥「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並備齊應備文件。

             eq \o\ac(○,2)逕送或郵寄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二）申辦立案

          1.應備文件：

             eq \o\ac(○,1)汽車運輸業立案申請書一份（向轄管監理所、站洽取或上網下載）。

             eq \o\ac(○,2)工商主管機關核准函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eq \o\ac(○,3)股東或合夥人名冊一份。

             eq \o\ac(○,4)主事務所及停車處所核准文件影本各一份。
             eq \o\ac(○,5)委託修護保養契約書及乙種以上之保養廠商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影本各一份。
             eq \o\ac(○,6)車輛訂購證明一份與車輛清冊一式三份。

             eq \o\ac(○,7)公司章程一份。

             eq \o\ac(○,8)股東（或合夥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2.辦理程序

             eq \o\ac(○,1)填妥「汽車運輸業立案申請書」。

             eq \o\ac(○,2)檢齊上述證件，逕送或郵寄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三）申辦開業

          1.應備文件：

             eq \o\ac(○,1)申請書（格式不拘）。
           eq \o\ac(○,2)車輛清冊一份。
           eq \o\ac(○,3)加入該業商業同業公會核發有效會員證影本一份。

          2.辦理程序

             eq \o\ac(○,1)填寫開業申請書。
           eq \o\ac(○,2)檢齊上述證件各一份，逕送或郵寄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3.注意事項：

            自領得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或營運路線許可證之日起，應於一個月

            內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並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二、 申辦設置停車處所

          1.應備文件：

             eq \o\ac(○,1)申請書。
           eq \o\ac(○,2)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如係租用或借用者另須附契約書）。
           eq \o\ac(○,3)地籍圖謄本。

             eq \o\ac(○,4)土地登記簿謄本。

             eq \o\ac(○,5)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q \o\ac(○,6)停車處所位置平面關係圖。

             eq \o\ac(○,7)土地複丈成果圖（非臺北市者免附）。

          2.辦理程序：

             eq \o\ac(○,1)填妥申請書並備齊應備文件。

             eq \o\ac(○,2)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eq \o\ac(○,3)擇期現場會勘(會同相關單位)。
     三、 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1.應備文件：
             eq \o\ac(○,1)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申請書、駕駛執照、違規記點吊扣調查表、素行調查表、切結書、駕駛經歷證明書各一份。
             eq \o\ac(○,2)國民身分證正本。

             eq \o\ac(○,3)小客車職業駕駛執照正本。

             eq \o\ac(○,4)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正本。

             eq \o\ac(○,5)二吋相片二張。

             eq \o\ac(○,6)印章。

             eq \o\ac(○,7)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獎勵有案者之計程車駕駛人請附相關文件正本。

          2.辦理程序：

            檢齊上述證件至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四、 申辦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
          1.應備文件：

             eq \o\ac(○,1)計程車專用無線電架設許可證電台執照申請書。

             eq \o\ac(○,2)營運計畫書（各所、站免費供應）。
             eq \o\ac(○,3)基地台所在地之同一計程車營業區域內，計程車所有人架設車台之意願同意書或駕駛人切結書二百輛份以上（其屬省轄區域計程車數量較少者得酌予降低為一百五十輛份以上）
             eq \o\ac(○,4)計程車無線電車裝台清冊。

          2.辦理程序：
             eq \o\ac(○,1)各所（站）公布受理期間內，檢齊上述文件一式三份逕送或郵寄轄管監理所、站運輸業管理課（股）。
             eq \o\ac(○,2)依計程車無線電台審核考核表之條件予以評估，擇其較優者核轉交通部電信總局核發架設許可證。
             eq \o\ac(○,3)領得架設許可證後一年內完成基地台架設及備妥規定數量以上之車台無線電收發信機者，經查驗合格後發給執照，申請人未在有效期限間架設完成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內，敘明理由申請延展，延展期間最長為一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撤銷其架設許可。
五、 申辦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

     1.應備文件：

        eq \o\ac(○,1)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申請書一份。

        eq \o\ac(○,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eq \o\ac(○,3)職業駕照正、反面影本。

        eq \o\ac(○,4)二吋相片二張。

        eq \o\ac(○,5)私章一枚
     2.辦理程序：

        eq \o\ac(○,1)填寫申請書。

        eq \o\ac(○,2)備齊申請文件，逕送或郵寄轄管監理所、站辦理。
柒、稅費篇

一、汽車燃料使用費（簡稱汽燃費）

     1.開徵期
      （1）自用汽車：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徵收當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費額。
      （2）營業汽車：分春、夏、秋、冬，四季開徵。

　　　     春季：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

　　　     夏季：每年6月1日至6月30日

　　　     秋季：每年9月1日至9月30日

　　　     冬季：每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3）機車：每2年換發行車執照一1次繳納2年費額。

     2.繳納地點

      （1）台灣銀行委託之各地金融機構均可繳納。

      （2）語音轉帳繳納4126666用戶碼169＃（須負擔手續費）

      （3）超商：7-11、OK、全家、萊爾富（須負擔手續費）。  

     3.補發汽燃費繳款書 

      （1）如汽燃費繳款書遺失或因故未收到，可憑車牌號碼或行車執照至各監理單位窗口申請補發。
      （2）利用電話、傳真、通信補發。

      （3）利用電話電腦語音２４小時全天候查詢服務系統留言補發。
      （4）利用超商（統一、萊爾富）機台補發通知書，於三小時內臨櫃繳納（須負擔手續費）。
      （5）就近代檢廠補發人工開單繳款書。
二、車輛使用牌照稅（簡稱牌照稅）
     1.開徵期

      （1）自用汽(機)車：每年開徵一次，徵期自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
      （2）營業汽車：每年分上、下兩期開徵，上期自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下期自10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
     2.牌照稅繳納地點：
      （1）各縣市之任何公庫及代收稅款處或監理所、站內之駐站公庫。
      （2）汽車納稅義務人可利用金融機構存款帳戶處理轉帳納稅。（限開徵期間使用）
      （3）ATM自動櫃員機繳納。（限開徵期間使用）

      （4）語音轉帳繳納4126666用戶碼166＃（須負擔手續費）。

      （5）超商7-11、OK、全家、萊爾富（須負擔手續費）。

     3.補發牌照稅繳款書
      （1）牌照稅開徵期間未收到稅單者，請持行車執照向當地稅捐稽徵處或監理所、站申請補發。
      （2）利用通信方式或電話申請補發。

捌、違規篇

一、繳納交通違規罰鍰

    1.應備文件：

     （1）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紅單，若紅單遺失可至違章窗口查詢案件）。

     （2）應繳罰鍰金額。

     （3）「未帶駕照」之違規案件，應持駕照正本到案接受補驗。

    2.辦理方式：

     （1）親自辦理：檢具應備文件至應到案之監理所(站)違章窗口辦理。
     （2）郵繳即時銷案：凡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左上角「得採郵繳或向委託之金融機構繳納罰鍰」打「ˇ」記號之案件，可至各地郵局以即時銷案方式繳納。
     （3）電話語音：凡可採郵繳者，均得以電話語音繳納。

     （4）網路辦理：得採電話語音辦理者，均可以網路方式繳納違規罰鍰。
     （5）超商代收：除申訴、有代保管物件、通知單左上角勾記「須至應到案處所聽候裁處」等案件外，可洽超商提供平台下載代收。
     （6）代檢廠代收罰鍰：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委託之代檢廠，可代收定檢車輛之交通違規罰鍰。
     3.注意事項：可委託他人辦理，另外另收機構繳納者，需負擔手續費。
二、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對被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情形有意見時之申訴
    1.應備文件：
     （1）申訴書。（以十行紙或A4大小白報紙書寫或服務台索取定式表格，免費供應）。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紅單）影本。

     （3）申訴內容有關資料。

    2.辦理方式：

      檢具應備文件送交或郵寄車、駕籍所在地監理機關，或逕寄原舉發單位申訴，並

      副知車、駕籍所在地監理機關。

    3.注意事項：

     （1）申訴人須於應到案日期前寄送申訴書。

     （2）交通違規罰鍰之繳納，申訴人依向原舉發單位查證結果，作為裁罰標準。

三、對於不服裁決之聲明異議

    1.應備文件：

     （1）聲明異議書狀。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及違規單影本各乙份。

     （3）聲明異議相關資料。（請載明異議理由及原因）。

    2.辦理方式：郵寄或送交車、駕籍所在地監理機關。

    3.注意事項：
     （1）聲明異議人須於接獲裁決書後二十日內提出聲明異議狀及相關資料於各監理所〈站〉後移送管轄地方法院處理。
     （2）聲明異議人依管轄地方法院交通法庭裁定，作為裁罰標準。

玖、廉政篇
一、民眾如接獲不明人士假冒監理人員之電話時，請向本所或各轄區監理站查詢，或直接撥打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電話：165，以避免受騙。
二、檢舉貪瀆獎勵措施：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凡舉發貪瀆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政府將視法院判決情形發給獎金，其金額最少新台幣30萬元，最高可達1,000萬元；檢舉獎金經判決有罪者，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與其餘獎金。已發放之獎金，除檢舉人有誣告行為，經判決確定者外，不予追回。
貪瀆案件檢舉獎金給獎標準：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1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新臺幣670萬元以上至1000萬元

	10年以上未滿15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400萬元以上至670萬元未滿

	7年以上未滿10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280萬元以上至400萬元未滿

	5年以上未滿7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200萬元以上至280萬元未滿

	3年以上未滿5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140萬元以上至200萬元未滿

	1年以上未滿3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80萬元以上至140萬元未滿

	未滿1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30萬元以上至80萬元未滿


三、檢舉貪瀆保護措施：各司法機關及政風機構受理民眾檢舉案件，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所或居所有保密義務，無故洩漏者，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之。
四、民眾如欲查詢生活法律常識或法規資料，可直接上網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瀏覽。
五、監理申訴服務電話：0800-231-035　
【附註】
一、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二、刑法第140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三、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請支持政府反貪政策與行動共同建立廉能、效率、優質、安全的政府

歡迎提供興革意見，提升行政效能

廉政電話：02-26885561

電子信箱：t9967821@ms15.hinet.net

法務部全民反貪資訊網：http://www.acp.moj.gov.tw/

交通部反貪行動網：http://168.motc.gov.tw/

反貪不分你我他，廉能政府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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